[bookmark: OLE_LINK7][bookmark: _Hlk90625077]阳新县关于促进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若干措施
（征求意见稿）
[bookmark: OLE_LINK5]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突破性发展生命健康产业的工作部署，加快我县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依据《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结合阳新县情，特制定本措施。
第一条  生物医药产业主要包括化学药、中药、生物药、医疗器械、医药服务、健康食品等子行业，是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bookmark: OLE_LINK6][bookmark: OLE_LINK16]第二条  产业扶持。对生物医药产业给予固定资产投资、租金扶持、扩规、金融等扶持，具体扶持标准如下：
1. [bookmark: OLE_LINK23][bookmark: OLE_LINK17][bookmark: OLE_LINK15][bookmark: _Hlk192081621][bookmark: OLE_LINK8][bookmark: OLE_LINK9]固投扶持。对增加固定资产投资的，经审计后，按其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8%给予扶持，单个项目扶持资金总额最高不超过3000万元。
2. 租金扶持。对租赁厂房的，经审计后，按其生产性用房面积年租金的60%，给予最高3年租金扶持。
3. [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4]扩规扶持。鼓励企业做强做大，对年营业收入同比扩规的产业项目，经审计后按其年度营业收入给予5‰奖励，一个年度内多次申请的实行晋档补差，可连续申请3年。
4. [bookmark: OLE_LINK1]金融扶持。对生物医药产业项目给予企业贷款服务和产业基金导入扶持等金融扶持措施。一是贷款担保服务。支持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为我县生物医药产业方向的项目提供贷款担保服务；二是产业基金导入扶持。充分发挥县政府投资引导基金、产业发展基金的作用，对我县生物医药产业方向的项目给予产业基金导入扶持，具体扶持标准按阳新县产业基金使用规范执行。
第三条  生物医药产业项目符合享受国家、省、市现有相关政策条件的，可同时享受本文件政策。县内同一类型政策条款按“就高不就低”原则不重复享受。
第四条 本措施有效期3年，由县招商服务中心负责解释，自发文之日起施行，阳政办发〔2021〕19号《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阳新县工业招商引资优惠政策的通知》废止，之前相关文件、合同等与本文件不一致的按本文件执行。若实施过程中，国家、省、市有新规定的，从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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